
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单位名称 会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部门（单位）职责

1.协助县政府领导同志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县政府 、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

2.研究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请示县政府的事项 ，提出审核意见，或对县政府部门间的分歧事项提出处理意见 ，报县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3.负责县政府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实施会议决定事项。

4.根据县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或工作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协调，提出处理意见，报县政府领导同志决定。
5.办理中央、省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并督促落实。督促检查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对县政府决定事项的执行落实情况 ，及时向县政府报告。

6.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向县政府所提批评 、意见和建议的办理工作。
7.负责向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领导同志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 。

8.负责县政府值班工作。

9.负责协调、管理财税金融工作。
10.负责牵头组织涉及全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等全局性工作的重大课题调查研究 ，及时综合归纳，提出供县政府决策的参考方案和政策性建议 ；联系、指导全县政府系统的调研工作。

11.负责搜集、研究和综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动态，为县政府领导决策提供参考；负责全县政府系统办公业务指导工作。

12.负责县政府行政效能督查督办工作。
13.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有关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政策、措施；负责全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组织实施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监督 、检查以及协调处理、督办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各类纠纷和案

件。

14.负责全县政务信息和政务公开的管理、指导和服务工作。
15.负责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 、协调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协调全县重要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共享 ，数据管理等。

16.办理县政府和县政府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事项 。

年度总体目标

1.提升办文办会质效。

2.加强政府领导决策事项统筹协调、督促落实。

3.力争县政府办业务工作在省市争先创优。

4.加强队伍建设，营造干事创业氛围。

预算情况

部门预算总额（万元） 955.61 

（1）基本支出 955.61 

（2）项目支出 0.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解释 评/扣分标准 备注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10分）
预算执行率 ＝ 100 %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政部门批复的本年

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

值*指标分值计分。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10分）

开展各类督查、督办 ≥ 22 次 考核督查、督办工作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解释 评/扣分标准 备注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10分）

办理人大政协代表

提案
≥ 100 条 考核办理人大政协代表提案次数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上报政务信息 ≥ 70 条 考核上报政务信息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办理各项电文 ≥ 1000 次 考核办理各项电文次数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质量指标

（10分）

人大政协代表提案

办复率
= 100 % 考核人大政协代表提案办复率情况

达到计划标准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对上级政府批示

督办比率
= 100 % 考核对上级政府批示督办比率情况

达到计划标准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紧急信息报送报送的

精准性、及时性
= 100 %

考核紧急信息报送报送的精准性、及时性情

况。

达到计划标准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来访及上级转办信件
及时回复比率

= 100 %
考核来访及上级转办信件及时回复比率情况
。

达到计划标准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时效指标
（10分）

工作完成时间 定性
2025年12
月31日前

无 考核整体工作完成时间。
按计划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得10分，每推迟10
天扣1分，扣完为止。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8分）
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考核部门履职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得4分，否则不得分。

社会效益指标
（8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考核部门履职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得4分，否则不得分。

生态效益指标

（7分）
生态效益情况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考核部门履职对生态环境发展所带来的直接

或间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得3分，否则不得分。

（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可持续影响
指标（7分）

推动政府办工作
可持续发展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考核部门履职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情况。

可持续影响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得3分，效果
不明显不得分。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10分）

上级政府和群众满意度 ≥ 90 % 考核上级政府和群众满意情况。
满意度90%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
分值计分。


